
民眾至合約醫療機構檢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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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
114年長者功能評估服務(ICOPE) 

醫療(事)機構核銷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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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六力評估 

「認知、行動、營養、聽力、

視力及憂鬱」六大面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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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檢 

衛教

指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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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檢 

核撥費用予 

合作醫療機構 

向衛生局請領 

補助費用 

不通過 
資料

補件 

1. 補助對象： 65歲以上民眾(原住民提早

至55歲)，1年可接受評估服務1次。 

2. 於成人預防保健暨慢性疾病防治資訊系

統-長者功能評估上查詢，檢視受檢長

者是否已被其他機構收案(網址：

https://hpdcs.hpa.gov.tw/)。 

1. 與長者及其家屬說明評估內容。 

2. 倘受檢者同意接受評估，請其填寫長者

功能評估量表同意書。 

1.初評未通過，需依據未通過面向執行複評 

任一項異常需執行用藥及社會照護支持評估 

初評「認知功能」異常者，複評「BHT/AD8」 

初評「行動功能」異常者，請複評「SPPB」 

初評「營養不良」異常者，請複評「MNA-SF」 

初評「憂鬱」異常者，請複評「GDS-15」 

2.根據複評結果進行介入服務，1個月後進

行追蹤，3-6個月後進行後測，後測完畢即

結案，所有結果皆須上傳至平台。 

於每月 5日前繳交領據、申報明細表、

黏貼印花稅(蓋印花總繳章)及個案同意

書電子檔，送至衛生局。 

衛生局審核請款文件，無誤後辦理撥款。 

說明評估內容

及填寫長者同

意書 


